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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庄鹏佳 通讯员杨
金保）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国道
356线永春县城至达埔段，晚上货车多，不
少过往车辆没有及时关闭远光灯，存在交通
隐患。对此，记者进行走访。

22日19时30分许，记者跟随永春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民警，驱车从国道
356线永春县城行驶至达埔段，全程约15
公里。记者注意到，该路段大部分是两车道，
开车经过山区路段，特别是上下坡路段，司
机会打开远光灯，方便更加清楚地观察路
况。大部分司机在两车相会前，都能做到灯光
的切换，只有个别车辆没有及时切换。“我们
基本每天晚上都会在该路段巡逻，发现没有
及时关闭远光灯的车辆，会采用远光近光交
替的方式，提醒驾驶员。”民警说。记者了解
到，虽然当晚下着小雨，但是车流量和平时相
差不大，此路段的货车大多集中在白天。“如
果遇到节假日，高速公路采取分流措施，这段
路的车流量会有所增加。”民警表示。

永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已留意到网友反映的问题，并第一时间安
排民警到该路段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交警通过
设置固定执勤点，对过往车辆特别是大货车违
规使用远光灯行为进行查处，对驾驶人依法进
行处罚。同时，针对该路段车辆的夜间安全行
车，加大夜间警车路面巡逻密度，引导过往交会
车辆正确变灯，文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

会车不变灯
容易酿事故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廖培煌 陈灵 通
讯员王泉源 陈幼萍）大多数人网上购物时，
都会看看店铺销量、评价或粉丝数，再决定
是否购买。有些不法分子以帮助商家引流、
涨粉、点赞以及批量控评为噱头，干起了“网
络水军”的违法勾当。近日，丰泽公安分局北
峰派出所和网安大队经过缜密侦查，一举捣
毁涉案金额30余万元的“网络水军”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7人，扣押电脑主机5台。

今年5月初，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内
有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刷人气”的方式，为一
些商家有偿提供涨粉、点赞、评论、投票等“网
络水军”营销业务，为商家赚取虚假流量，以
此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

北峰派出所和网安大队立即抽调精干
警力，组成工作专班展开侦查，“网络水军”
的实际操控者黄某逐渐浮出水面。掌握大量
证据后，5月20日上午，民警迅速出击，在北
峰辖区一大厦抓获涉案嫌疑人7人。

经查，2024年1月，今年25岁的南安人
黄某在北峰辖区注册了一家公司，本以抖音
带货为主业，但禁不起高利润诱惑，承接了
非法业务，雇佣多人组成“水军”，通过评论、
点赞、“寄空包刷流量”等不正当竞争方式，
制造商家商品好、人气高的假象，误导消费
者，为商家涨粉引流，每单获取7毛至1元
不等的佣金。截至案发时，涉案金额30余万
元，黄某从中非法牟取利益8万元。

经审讯，黄某对涉嫌非法经营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目前，黄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从事“刷
量涨粉”等违法活动，危害网络生态环境，扰
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有偿帮涨粉、点赞、评论

“水军”团伙被捣毁

刚买的房子漏水 卖方赔偿10万元
法官：买二手房应注意“三大事项”

2022年12月，阿琳（化名）在某中
介公司（以下简称中介）的介绍下，以
152万余元的价格向阿强（化名）购买
了一套位于鲤城区的商品房。因房屋
建成年份不久，阿琳未经细查，就与阿
强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

待到办理房屋交接时，阿琳才在
中介的帮助下，在卫生间及阳台进行

闭水试验，却发现房屋漏水严重。这让
阿琳很是烦心，她和老公结婚后没买
房，这个房子其实也算是两人的婚房，
遇上这样的事情，阿琳夫妇很不开心。

事后，阿琳找到阿强，要求其修复
房屋并赔偿损失，却遭到拒绝。不得
已，阿琳作为原告，将阿强起诉至鲤城
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相关损失。

案情 买来二手房竟漏水 要求卖方赔偿被拒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组织双方进
行调解。

阿强表示，漏水是因为阿琳进行了
为期一周的闭水试验才导致的，并非房
屋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为了厘清房屋漏水原因，法院启动
司法鉴定程序。后经司法鉴定，房屋系因
集水管存在漏水点导致房屋渗漏。收到
鉴定意见后，法官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
解，但双方仍就损失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意见。

阿琳再次请求对房屋修复方案和修

复费用进行评估。考虑到再次评估会进
一步增加当事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为
尽快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法官分别与
阿强、阿琳、中介进行了“背对背”沟通，
释明所应承担的责任，在各方意见趋于
一致后，又组织各方进行“面对面”沟通。

近日，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各方达
成了一致意见：由阿强赔偿阿琳房屋修
复费用、租金损失、鉴定费等共计10万
元，中介向阿琳支付1.5万元作为补偿。

目前，11.5万元款项均已履行到位，
至此，该纠纷得以圆满化解。

调解 卖方赔偿10万元 中介补偿1.5万元

在二手房买卖过程中，对房屋渗漏
等隐蔽的质量问题，究竟谁应承担责任？
法官对此予以解读。

法官介绍，《民法典》规定：出卖人交
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
可以依据本法的规定请求承担违约责任。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二条规定：履行不符
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
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
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物的性
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请求对
方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减少价款
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

具体到这起案件中，购房人有权依
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就房屋在
买卖之前已出现的漏水等问题，要求卖
房人依法承担维修或者支付修复费用、
赔偿损失等责任。

法官提醒，为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
买卖双方应在签订合同前做好以下三大
事项：

首先，购房人在选购房屋时要实地
查看房屋，谨慎检验房屋状况，可向物
业、邻居等了解房屋此前是否维修的情
况，亦可聘请专业水电人员进行检测，避
免后期维权困难；

其次，在买卖合同中要尽可能明确
各自的权利义务，可在合同中约定如漏
水等质量瑕疵的违约责任条款，明确出
卖人的维修义务、损害赔偿责任等；

最后，卖房人应秉承诚实信用原则，
如实告知房屋状况，如确有隐蔽瑕疵尽
可能在交房前及时修复；若在交房后双
方才因房屋瑕疵问题引发纠纷，如确定
是购房前已发生的问题，买房人可在固
定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及时进行维修，以
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提醒 注意“三大事项”避免买到瑕疵二手房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明华 通讯员
张徐泙 文/图）素有“闽中屋脊”之称的戴
云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内有野生动
植物600多种，占全省野生动植物资源的
48%，是闽南地区最大、最完整的生态景
区。为了守护戴云山，在德化县公安局的
牵头组织下，戴云山生态义警队于2024
年5月份成立，这是全省首支由跨地域人
员组成的生态义警队。

生态义警队队员由戴云山下6个乡镇
的22个村的村民、护林员和志愿者组成。
队员每天都会在民警的带领下，深入戴云
山自然保护区进行巡查，及时发现乱砍滥
伐、非法野外用火、非法捕猎等破坏生态
资源的违法行为，及时化解排查涉林矛盾
纠纷，同时开展涉林普法宣传等工作。

“大爷，保护区里不能焚烧农耕废
料。”5月20日一大早，戴云山生态义警队

进行例行巡查，他们发现德化县南埕镇一
村民正在焚烧农耕废料，队员们及时制止
并向他宣传保护生态资源相关知识。

“要不是你们及时调解，事情肯定要
闹大的！”5月19日，在民警和生态义警队
的共同调解下，德化县桂阳乡林大爷和黄
大爷之间的林权归属纠纷顺利化解。林大
爷因误砍了黄大爷的毛竹，导致两人多次
激烈争吵。生态义警队在巡查中得知情况
后，充分发挥近家门、知村情、熟村人、明
村事、懂法律的优势，上门开展调解工作。
在他们的努力下，两位当事人握手言和。

5月20日，经过民警和生态义警队多
日蹲守，涉嫌非法捕猎的犯罪嫌疑人刘某
成功落网。日常巡查中，生态义警队发现上
涌镇所属的戴云山自然保护区内有人涉嫌
非法设置捕兽夹，义警队队员一方面扩大
巡查范围，一方面在巡查中注意收集相关

情况，为民警分析研判提供基础支撑。
平时，生态义警队利用巡查和闲暇时

间走进田间地头和村民家中，向保护区内
的村民讲解如何识别非法捕猎分子，不要
在保护区内砍伐、放牧等各类生态保护知
识和法律法规，提升村民自觉保护生态资
源的意识。

德化成立全省首支跨地域生态义警队

守护“闽中屋脊”

生态义警队日常巡查生态义警队日常巡查

（CFP供图）

买房本是件开
心的事，岂料刚买
的 二 手 房 竟 会 漏
水，卖方还拒不承
认不肯赔偿，开心
事成了烦心事。近
日，鲤城区人民法
院通过调解，卖方
最终赔偿买主 10 万
元，中介补偿买主
1.5 万元。□融媒体
记者 黄墩良 通讯
员 刘丽兰


